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
电力供应系统应急预案
一、目的
为了提升学校应对电力供应系统运行使用中各类应急事件的能力，规范学校应急救援预案的实施，建立健全电力系统应急体系，保障学校对电力事故应急处置工作顺利进行，有效预防、及时控制和消除电力系统事故的危害，特制定本预案。
二、适用范围
本预案适用于地方电力系统运行时事故的应急处理工作；适用于本单位内部电力系统突然发生的、造成或可能造成人身安全和财物损失的事故。
三、事故或突发事故
1、在接到地方电力部门停电通知的情况下，总务处应事先将停电线路、区域、时间、电梯使用以及安全防范要求通知学校办公室及相关部门，并在主要出入口（如电梯口）发布停电通告；同时，总务处应做好停电前的应变工作。
2、如学校建设双路供电的电力系统，总务处应与供电部门确认停电时间，及时的将备用电源投入使用（必须按照倒闸操作程序）。
3、在没有接到任何通知、突然发生停电的情况下，总务处水电组应立即确认是内部故障停电还是外部停电。若系内部故障停电，应立即派人查找原因采取措施，防止故障进一步扩大；若系外部停电，一方面要防止突然来电引发事故；一方面致电地方电力管理部门查询停电情况，了解何时恢复供电，并将了解的情况通知学校办公室及相关部门。
4、停电时，总务处基建科、物业管理中心要按分工立即派人分头前往各楼检查电梯运行情况，发现电梯关人，立即按照电梯关人应急预案施救。
5、若突发停电时，启用应急照明灯和其他应急照明设备，并要注意防火，防止发生火灾。
6、水电组详细记录停电事故始未时间、发生原因、应对措施以及造成的损失。
四、突发停电应急措施
1、水电组要经常检查学校内部线路，确保每条线路能够处于正常运行状态。在没有接到通知突发停电情况时，要立即启动发电机组进行应急供电，以确保学校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。
2、水电组要对发电机定期进行维修保养，使发电机始终处在良好的状态，并检查发电机柴油是否能够满足发电需要。
3、加强学生的安全用电教育，教室、宿舍等人员密集场所禁止乱拉电线、违规用电和使用大功率电器，以防发生用电事故（如火灾、漏电等）。
4、做好突发事故的人员疏散，要制定切合实际的应急疏散预案，并根据预案进行演练。
5、为应对电力系统故障，水电组各岗位应配备手电，应急灯，在各安全通道安装应急照明，应急指示灯。
6、因内部事故停电时，故障排除恢复供电后，要对事故影响区域的所有用电设备设施进行检查，是否运转正常。事故处理后，要及时写出书面报告。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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